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43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3.20
一、本會第1242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提報「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修正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行政院為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工作，於94年7月5日核定「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嗣為符合95年1月27日總統公布之「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經濟部再提報「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修正計畫）」。經核該綱要性質之修正計畫，其內容符合條例規定，可作為分期實施計畫編列預算及計畫提報之指導方針，原則同意，並依經濟部意見遵照「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第5條規定，修正其名稱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二)第一階段實施計畫(95-96年度)已依據前述計畫原則編列提報，請經濟部積極協調朝野立委鼎力支持特別預算早日通過實施。本計畫實施方式為流域性之綜合治理，請經濟部確實整合流域內相關治理事項(例如地方政府主政之橋樑設施)並落實嚴格審查及管考工作，俾提高執行績效。
(三)至第二、三階段之實施計畫應依據第一階段之實施績效及困難經驗務實檢討研訂，且仍以流域綜合治理及確實消除易淹水災因為辦理之基本原則。
(四)本計畫中易淹水地區屬原住民族區域之治水工作，應儘量僱用當地原住民辦理。
三、「『振興經濟措施細部計畫』總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去(94)年下半年國內經濟明顯好轉。依主計處95年2月23日公布之經濟成長率，94年經濟成長率由94年5月預估的3.63％上修為4.09％，顯示「振興經濟措施細部計畫」在各部會共同努力下，已發揮激勵景氣效果，並達成專案管考目標，原則同意解除本細部計畫專案列管工作。有關本細部計畫所提之具體措施與應辦事項，對執行完成者，一併解除列管；至於持續推動者，責由各主管部會積極推動，並委付原管考系統列管即可。另請經建會將本案函請行政院備查，並副知本細部計畫相關單位辦理。
四、「促進原住民就業方案94年執行情形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94年12月原住民失業率已降至4.36%，若不含現役軍人計算方式則為4.58％，均已達到「促進原住民就業方案」94年降低原住民失業率至5.5％之目標，此實為各部會共同努力之成果。惟與同期間台灣地區平均失業率3.86％比較，原住民失業率仍屬偏高，因此未來仍有待各部會繼續共同努力，落實推動本方案之各項措施，並請原民會及經建會加強管考機制，定期召開跨部會專案小組會議，持續進行檢討、協調及改進工作。
(三)有關部分機關提出下修95、96年度目標值之建議，鑒於原住民失業率與全國平均失業率間仍存在若干差距，且要達成95、96年度之目標值仍有相當程度之艱難性，請相關部會另研擬替代措施或計畫，以達到原訂目標人數及經費為原則，並將新增修之具體措施，提報本方案跨部會之專案小組同意後，陳報行政院核定修正。
(四)本報告請參考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後，陳報行政院核備。
（散會：下午5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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